
锅炉能效检测协议

甲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节能技术监测中心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为甲方的4台燃气锅炉提供能效检测服务事项，与甲方达成一致，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检测设备类型、数量及内容

1)设备基本情况：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(韦伯豪家园)锅炉房，共4台燃气锅炉。
2)检测依据：《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》TSG 91-2021。

3)检测基本内容：检测锅炉正常负荷下的热效率。在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锅炉能效测试平台出具《锅炉在用定期能效测试报告》的正式检测报告。

第二条双方责任

1．甲方责任

1）提供需要检测的设备资料，并确保设备运行状况符合现场检测条件。

2）负责现场与检测有关的前期、后期准备工作。包括锅炉管道保温拆除与恢复，平台扶梯的搭建。

3）按照约定的标准和时间支付检测费用。
2．乙方责任

1）按照《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》TSG 91-2021进行检测。

2）乙方应派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现场作业，并严格遵守作业规程。在作业过程中出现非甲方原因，所导致的任何乙方设备损坏及人员伤害由乙方负全责。

3）乙方于合同签订并收到甲方全部检测费后5日内进场检测，检测完成并取得燃气成份热值报告后，15个工作日内乙方提供所检测锅炉的检测报告2份。

第三条费用及支付方式

检测费总额：人民币 32400元（大写： 叁万贰仟肆佰元整 )，乙方开具相同面额的6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合同签订乙方开具全额发票后，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0%的预付款，人民币 16200 元（大写： 壹万陆仟贰佰元整 )；乙方将检测合格的报告提交甲方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剩余检测费用，人民币 16200 元（大写： 壹万陆仟贰佰元整 )

	检测项目
	检测详情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锅炉能效检测（简单）
	8吨
	2
	9000
	18000

	
	2吨
	2
	7200
	14400

	共计
	32400


第四条协议解除的条件

1．甲乙双方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。

2．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。

第五条协议争议的解决方式

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达不成一致时，提交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第六条其他约定事项

1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两份，乙两份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本协议签订后，需对有关内容进行协商调整的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有效期为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04月30日。
	甲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单位地址： 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：王景  13
3391925121

电话：010-52892873
传真：010-52892873
开户银行：北京农商银行丰台支行
账    号：0201000103000023429
签订日期：2023 年3月10日
	乙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北京节能技术监测中心 

单位地址：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丙2号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经办人：何雪青  13901052105
电话：010-67751050

传真：010-67751050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六铺炕支行

账    号：0200022319014442420

签订日期：2023年03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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